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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高台县交通运输局

X063高台县城至罗城镇通三级公路改建工程

绩效评价报告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基

本

情

况

项目名称 2024年高台县交通运输局X063高台县城至罗城镇通三级公路改建工程

评价年度 2024年 评价类型 绩效评价

委托评价单位 高台县财政局 评价机构名称 甘肃荣信诚志达咨询有限公司

评价对象名称 2024年高台县交通运输局X063高台县城至罗城镇通三级公路改建工程

实

施

目

的

该项目的实施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善高台县城至罗城镇的交通状况，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服

务水平。通过将原有公路改建为三级公路，能够有效提高道路的安全性和舒适性，减少交

通事故的发生概率。

一方面，改建后的公路可以更好地满足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，方便人们的日常生

活和工作。对于沿线的村庄和城镇来说，便捷的交通能够促进人员、物资的流动，加强区

域间的经济联系和交流。

另一方面，该项目对于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。良好的交通条件是吸引投资

和促进产业发展的基础。改建公路可以降低物流成本，提高运输效率，为当地的农业、工

业和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。例如，便于农产品的及时运输和销售，促进农业

产业化发展；吸引外部企业投资建厂，带动工业经济的增长；提升旅游景点的可达性，吸

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，推动旅游业的繁荣。

此外，该项目的实施还有助于加强高台县的基础设施建设，提升城市形象和综合竞争力，

为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
预算安排资金 3444.47 实际到位资金 3444.47

实际支出资金 3444.47 结转结余资金

预算执行率 100%

二、绩效目标

年度绩

效目标

1.2023年结转上级专项资金1,050万元

成本控制在1,050万元以内，年度养护里程10公里，项目验收合格率100%，建设进

度与计划保持一致，区域经济增速、社会稳定性和生态质量均实现显著提升，群众

满意度达到100%。

2.2023年结转上级专项资金500万元

成本控制在500万元以内，年度养护里程10公里，项目验收合格率100%，完工进度

符合既定时限，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、社会和谐与生态优化，群众满意度不少

于90%。

3.2023年结转一般债券550万元

建安成本不超过550万元，年度养护里程44公里，项目验收合格率100%，工程进度

与计划同步，区域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提升，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2%。

4.2024年一般债券资金300万元

成本控制在300万元以内，建设里程46.954公里，交（竣）工质量评定均合格，施

工及养护按期完成，沿线经济活力有效增强，公路建设与养护管理质量稳步提升，



路网服务能力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，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%。

5.2024年车购税上级专项资金619万元

成本控制在619万元以内，建设里程46.954公里，交（竣）工质量评定均合格，施

工及养护节点均按时履约，项目促进沿线经济发展，提升路网服务水平和养护质效，

生态环境状况持续向好，群众满意度不低于90%。

三、评价基本情况

评价范围
2024年县财政局下达该项目经费3444.47万元，评价资金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及

有效性，包括资金的预算安排、执行情况以及结余情况。

评价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；

2.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(中发〔2018〕34号);

3.《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〉的

通知》(财预〔2018〕167号);

4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(财预〔2020〕10号);

5.《关于规范绩效评价结果等级划分的通知》(财预便〔2017〕44号);

6.《甘肃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甘发〔2018〕32

号);

7.《事业单位财务规则》(财政部令第108号);

8.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下达2022年全省交通运输固定资产投资预安排计划的通知》

（甘交规划〔2022〕02号）同意立项；

9.由市交通运输局《关于X063高台县城至罗城镇通三级公路改建工程施工图及预算

的批复》（张交发〔2022〕179号）批复修建；

10.其他相关文件资料。如:单位制度的内控制度、年度预决算报表及说明、年度部

门预算批复文件、年度部门决算报表、项目绩效申报表、项目绩效自评报告、自评

表、与本项目相关的合同、验收及财务会计资料等。

绩效评价

指标体系
见附件一

评价方法

评价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，采取“财政为主、机构为辅”“财政+第三方

机构＋全过程技术支撑单位”的评价模式，采用成本效益法，比较法，因素分析法，

最低成本法，公众评判法，标杆管理法及其他评价方法进行评价。

四、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

综合评价

结论
评价得分 97 评价等级 优

绩效分析
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

得分 20 19.5 39 18.5 97

五、存在问题

1.年度预算执行率不足，结转至下一年度支付。项目2024年度预算3,019.00万元，截至年末实

际支出2,543.53万元，执行率84.27%，剩余475.47万元结转至2025年支付，未能形成年度支付

闭环。

2.综合效益达成率不足，经济、社会、生态目标均未达标。项目在促进区域经济高效发展、区

域社会稳定发展及区域生态和谐发展三方面实际完成率均为90%，未达到100%目标标准。

六、有关意见建议

1.完善资金结算与拨付机制。

对年度预算项目分段实施结算评审，施工量确认后尽快完成初审并启动拨付；建立“进度—评

审—拨付”闭环管理台账，明确财政、审计、项目部门责任主体及时限要求，提高资金当年使

用率，杜绝大额结转。

2.推动综合效益协同提升。

组织沿线企业、农户和公共服务机构开展需求调研与对接会，定期举办投资及技术培训，持续



完善客运班次和公共资源延伸；制定分阶段生态修复方案，明确绿化成活率考核，委托第三方

进行定期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补植补栽，提升经济、社会与生态效益达成水平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实地调研掠影

主评人 甘肃荣信诚志达咨询有限公司

2025 年 8 月 26 日


